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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科江南”、“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２，７０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２７号）。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
联合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２，７００．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３３．６８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３５．９３６２元 ／股。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２，７００，０００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００％。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的差额１，３５０，０００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７，４１５，０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６７％，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８８５，０００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３３％。 最终网下、网
上发行合计数量２４，３００，０００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
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２０２２年５月６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
发行“中科江南”Ａ股６，８８５，０００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并于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０
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
步配售数量，于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０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
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
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
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０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华泰中科江南家园１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
日起开始计算。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
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
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
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９，６３０，９９１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５１，１８２，２２９，５００股。配号总数１０２，３６４，４５９个，配号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
号码为０００１０２３６４４５９。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４３３．８７５０２倍，超过
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
倍，即４，８６０，０００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２，５５５，０００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６７％，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１１，７４５，０００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３３％。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２２９４７４１７７％，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３５７．７８８８０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５月９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

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０日（Ｔ＋２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年５月９日

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蕊斯”、“发行人”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1,5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256号）。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
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46.80元/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
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500.00万股，其中网上
发行1,5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2年5月6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普蕊斯”股
票1,500.00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9,282,210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88,035,521,500股，配号总数为176,071,043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
码为000176071043。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70385769%，网上投资者
有效申购倍数为5,869.03477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5月9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
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2年5月10日

（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并于2022年5月
1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履
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5月1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
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3、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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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 日召开第一届第二
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已发行上市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用于
股权激励。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21 元 / 股。 本次回购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3 日和 2022 年 3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 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08）。

截至 2022年 4月 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081,643股，占公司总股本 401,333,334股的比例为 0.2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0.80 元 /股，最低价
为 9.26元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954,129.4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
择机实施回购，并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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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向原股东配售股份的第一轮

审核问询函回复暨配股说明书等
申请文件更新财务数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原股东配售股份的审核
问询函》（审核函〔2022〕020035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收到审核问询函后，公司会同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和落实，对
申请文件进行了相应补充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4 月 11 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文件。

2022 年 4 月 16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2021 年年度报告》。根据相关要求，公司会同中
介机构结合《2021 年年度报告》，对审核问询函回复和配股说明书等申请文件进行更新，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文件。 公司将按照要求将审核问询函回复
及相关更新后的申请文件报送深交所。

公司本次向原股东配售股份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且获得
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688069� � � � � � � � 证券简称：德林海 公告编号：2022-026

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5 日召开了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2 年 4 月 22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未来适
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66.00 元 / 股（含），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7 日、
2022 年 4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22）。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

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公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

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
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0397�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安源煤业 编号：2022-032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丰城区域四对煤矿停产整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停产整顿的原因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安全监管要求，于 5 月 6 日起，对所属

丰城区域的曲江公司、山西煤矿、流舍煤矿实行停产整顿，并与前期已停产整顿的尚庄煤矿共
同开展安全专项大检查。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上述四对矿井年核定生产能力 163 万吨， 占公司生产矿井总核定生产能力的 67.6%；

2021 年度净利润 8,911.29 万元，占公司年度净利润的 154.43%；2021 年度生产商品煤 101.77 万
吨，实现营业收入 97,040.71 万元，占公司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10.34%；2022 年第一季度生产商
品煤 13.18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9,373.84 万元，占公司第一季度营业总收入的 4.73%；（未经审
计）。 鉴于目前尚无法确定上述所属煤矿恢复生产的具体时间，本次停产对公司全年的生产及
业绩的影响尚无法准确测算，具体会计处理结果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为准。

三、主要工作措施
公司上述所属丰城区域矿井在停产整顿期间，全面开展安全专项大检查，积级组织检查验

收，争取尽早复产，最大限度挽回经济损失。
公司将充分关注停产整顿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3978� � � � � � � � � 证券简称：深圳新星 公告编号：2022-034
债券代码：113600� � � � � � � � � 债券简称：新星转债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
议案》， 鉴于公司 2021 年度业绩未达到当期行权条件及 1 名激励对象离职、1 名激励对象当选
为监事， 公司决定将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159.2 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4 月 26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8）。

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提交注销上
述股票期权的申请，经中登公司审核确认，上述 159.2 万份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 2022 年 5 月
5 日办理完毕。

本次注销股票期权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股本结构，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实质性影响，且不影响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3010� � � � � � � � 证券简称：若羽臣 公告编号：2022-040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了《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以下简称：“原公告”）。 因工作人员疏忽造成内容有误，现对原公告第二
项“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的第 6 点更正如下：

更正前：
“6、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7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

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股东宁波晨晖盛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
其一致行动人宁波晨晖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苏中韩晨晖朗姿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晏小平计划以集中竞价和 / 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867,992 股，约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4.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 ”

更正后：
“6、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6 日收到股东宁波晨晖盛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

致行动人宁波晨晖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苏中韩晨晖朗姿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晏
小平的《关于拟减持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告知函》，并将于收到该告知函
的两个交易日内进行对外披露。 ”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
歉意。

特此公告。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3716� � � � � � � � � � 证券简称：塞力医疗 公告编号：2022-034
债券代码：113601� � � � � � � � � � 债券简称：塞力转债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

回复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经
公司自查发现，因工作人员笔误，导致对问询函第四个问题“公司《2021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履职报告》显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等重大事项发表意见，报告期内未
发现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存在重大问题，并指出公司内控运行有效，不存在内部控制重大、重要
缺陷，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规范的要求。请公司审计委员会成员结合上述

募集资金违规使用情况，说明相关结论是否准确以及得出结论的主要依据。”的回复内容有误，
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报告期内……。 因此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内控存在重大、重要缺陷。 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后续将加强对公司各项监督特别是募集资金的监督，增加现场检查频率，增加与公司关键
管理岗位人员的沟通与交流，避免再次出现募集资金使用违规的情形。

更正后：
报告期内……。 因此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内控不存在重大、重要缺陷。 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后续将加强对公司各项监督特别是募集资金的监督，增加现场检查频率，增加与公司关
键管理岗位人员的沟通与交流，避免再次出现募集资金使用违规的情形。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 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对于上述更正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
意。 今后公司将持续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审核校对工作，切实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0576� � � � 证券简称：祥源文化 公告编号：临 2022-016

浙江祥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祥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20672
号，以下简称“反馈通知书”）。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浙江祥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
并在 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反馈通知书的要求， 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做出书面回复并将
有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
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祥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5068� � � 证券简称：明新旭腾 公告编号：2022-061
转债代码：111004� � � 转债简称：明新转债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变更名称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明新孟诺卡（江苏）新材料有限公
司因经营发展需要，对其公司名称进行了变更，并于近日办理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
得新的《营业执照》。 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一、 本次变更内容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公司名称 明新孟诺卡（江苏）新材料有限公司 明新梅诺卡（江苏）新材料有限公司

二、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信息

公司名称：明新梅诺卡（江苏）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81MA21AEP2XW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20 年 4 月 21 日
法定代表人：庄君新
住所：新沂市经济开发区新港路 3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生产；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05 月 09 日

东吴月月享 30 天持有期短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 年 5 月 9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吴月月享 30 天持有期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吴月月享 30 天持有期短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5426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明欣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晨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明欣
任职日期 2022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从业年限 5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5 年

过往从业经历 王明欣女士，中国国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硕士 ，具备证券投资基金从业资
格。 2017 年 7 月加入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583001 东吴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2021 年 7 月 12
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
册/登记

是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晨

离任原因 因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2 年 5 月 9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经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二二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889� � � � � � � � 证券简称：东方嘉盛 公告编号：2022-030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21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为使投资者更加全面地了解公司发展战
略和生产经营等情况，公司定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15:00-17:00 在全景网举行 2021 年
度业绩网上说明会，本次业绩网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
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公司本次业绩网上说明会。

出席本次业绩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孙卫平女士，财务管理中心总监、
董事会秘书李旭阳先生，运营管理中心总监汪健先生，独立董事王艳女士。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针对性，现就公司 2021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
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5 月 12 日 15:00 前访问 http:
//ir.p5w.net/zj/,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 2021 年度业绩网上说
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问题征集页面二维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8 日

证券代码：003017� � � � � � � � � � 股票简称：大洋生物 公告编号：2022-062

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2 年浙江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暨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提升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公司将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15:00-17:00 参加“2022 年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 2021 年
度业绩说明会活动”，投资者朋友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参与
本次交流。届时，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阳贵先生、董事会秘书徐旭平先生、财务总监陈旭君女
士、独立董事姜晏先生（如遇特殊情况，参与人员会有调整），将通过互动平台与投资者进行网
络沟通和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参加。

为提高互动交流的效率，现提前向所有关心公司的投资者公开征集交流问题，广泛听取投
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5 月 12 日（星期四）17：00 前访问 http://ir.p5w.net/zj/，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提交您所关心的问题。公司将在活动上，对投资者
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认真且详实的回答。

（互动交流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3030� � � � � � � 证券简称：祖名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9

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2022 年
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暨举办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 提升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 公司将于 2022年 5�月 13�

日（星期五）15:00-17:00参加 2022年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举办 2021年度业绩
说明会活动， 投资者朋友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参与本次交流。 届
时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蔡祖明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高锋先生，独立董事丁志军先
生，将通过互动平台与投资者进行网络沟通和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参加。

为提高互动交流的效率， 公司向所有投资者提前征集问题， 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5 月 12�
日（星期四）17：00� 前访问 http://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提
交您的提问。

（互动交流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9 日

江苏华辰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华辰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华辰”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4,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证监许可[2022]749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甬兴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000万股，发行价格为8.53元/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
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4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1,6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4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6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5月5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5,795,948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05,339,436.44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204,052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740,563.56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998,990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4,111,384.7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01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8,615.30元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或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号

初步配
售股数
（股）

应缴款金
额（元）

实际缴款
金额
（元）

实际配售
股数（股）

放弃认
购股数
（股）

1 陈志勇 陈志勇 A354686584 168 1, 433.04 1, 433.03 167 1

2 陶小刚 陶小刚 A135099484 168 1, 433.04 1, 433.03 167 1

3 蔡梦 蔡梦 A417983653 168 1, 433.04 0 0 168

4 周敏 周敏 A574454103 168 1, 433.04 0 0 168

5 王丹 王丹 A593578632 168 1, 433.04 0 0 168

6 项鹏宇 项鹏宇 A829531584 168 1, 433.04 0 0 168

7 浙江浙盐控股有限
公司

浙江浙盐控股有限
公司 B880977654 168 1, 433.04 0 0 168

8 北京新凤凰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新凤凰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B881104681 168 1, 433.04 0 0 168

合计 1, 344 11, 464.32 2, 866.06 334 1, 01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数量为205,062股，包销金额为1,749,178.86元，包销比例为0.5127%。
2022年5月9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资金扣除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投行业务管理部
联系电话：0574-89265214、0574-89265215
联系邮箱：yongxingecm@yongxingsec.com

发行人：江苏华辰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2022年5月9日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已
于2021年10月29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636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或“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
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4,001.00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10.00%。 本
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800.2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20.00%，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2560.65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640.15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00%。 最终
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5月10日（T-1日，周二）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9日


